
宅電﹒彥7
、.，

~> 

中國民用航空局、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、

澳門特別行政區民航局

關於適航審定緊密合作的諒解備忘錄

移

中國民用航空局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(下稱H香港民

航處仆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民航局(下稱H澳門民航局仆多年來在

適航審定領域上不斷擴大合作，達成各個合作安排，逐步提升民用

航空安全和方便民用航空器在內地與港澳自由流通。

在現有的合作基礎上，為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在適航審定方

面的合作，共同開展全面性合作關條，經友好協商，內地與港澳達

成以下共識:

一、合作目的

為了提高航空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共同目標，促進內地與港澳在

適航審定方面的交流以達至共同的期望;在能夠同時滿足國際民用

航空組織的適航要求以及內地與港澳各自律法規範的情況下，建立

及保持相同或相似的民用航空產品適航標準和審定系統;共同減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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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工業界和運營人由於重複的技術評估、試驗和檢查引致的經濟

負擔;以及推動內地與港澳的溝通和技術信息交流。

二、合作範圍

本諒解備忘錄的合作範圍包括以下適航審定的領域:

1.航空產品及零部件設計批准、生產批准和適航批准的互認;

2. 適航審定相關規章和標準的優他;

3. 航空產品及零部件適航審定活動的參與和支持;

4. 航空產品及零部件標準他檢查活動的參與和支持;

5. 參與適航審定國際會議的溝通與合作;

6. 適航審定人員培訓與技術交流;

7. 適航審定領域的其他合作。

三、合作安排及實施程序細則

內地與港澳可就合作範圍內的事項通過商簽合作安排及實施程

序細則的方式予以名田紀和落實。己生效的合作安排和實施程序細則

詳列於本諒解備忘錄的附件。

四、聯合審定管理委員會

內地與港澳共同成立聯合審定管理委員會，負責本諒解備忘錄

的有效實施，並且應定期召開會議，以評估本諒解備忘錄的有效性。

聯合審定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:

1.解決與本諒解備忘錄(包括其附件)的適用和實施有關的任何

第 2 頁/共 5 頁



問題;

2. 考慮如何提升本諒解備忘錄的執行效率，並酌情提出對備忘錄進

行修訂的建議;

3. 制定並批准新的合作安排及實施程序細則或對現有合作安排及實

施程序是田則進行修訂 。

五、審定系統情況通報

各方應確保將適航審定組織機構和人員的最新情況及時通報另

外兩方 。 各方應確保將適航審定相關法律、規章、標準、政策和程

序的最新情況及時通報另外兩方 。

六、聯繫人

為有效率地執行本諒解備忘錄的條款，內地與港澳分別確定

了具體的聯繫人，負責本諒解備忘錄的協調工作 。 本諒解備忘錄的

聯繫人為:

中國民用航空局 香港民航處 澳門民航局

航空器適航審定司 飛行標準及適航部 航空標準暨執照部

檢查處 適航標準組 適航事務廳

處長 適航標準總、監 廳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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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、生效，終止和修訂

本諒解備忘錄自簽署之日起生效，直至被其他諒解備忘錄或協

議代替，或任何一個簽署方書面通知終止為止，否則長期有效。

本諒解備忘錄可經內地與港澳協商同意下而進行修訂，修訂在

內地與港澳授權代表簽字後生效。

本諒解備忘錄的附件可經內地與港澳協商同意下而進行修訂，

修訂在內地與港澳聯繫人以書面形式共同簽署後生效。

各方均可以通過書面通知另兩方的方式終止本諒解備忘錄。終

止將在書面通知 60 天後生效。

內地與港澳通過以下授權代表的簽署表明同意本諒解備忘錄的

各項條款:

中國民用航空局 香港民航處 澳門民航局

三草色拉 íf 1:- 1~. 乙
i 

徐超群

航空器適航審定司司長 長

柱
處
天
處
李
航
民

陳穎雄

民航局局長

簽署日期: 2018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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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合作安排和實施程序細則

1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、澳門特別行

政區政府民航局關於相互接受適航證的合作安排

(簽署日期: 2009 年 5 月 13 日)

2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、澳門特別行

政區民航局關於相互接受設計更改和修理設計批准的合作安

排

(簽署日期: 2013 年 8 月 28 日)

3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關於相互接受

零部件製造人批准書的合作安排

(簽署日期: 2013 年 8 月 28 日)

4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、澳門特別行

政區政府民航局關於相互接受適航證的合作安排實施程序細

則

(簽署日期: 2017 年 1 月 5 日)

5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、澳門特別行

政區民航局關於相互接受設計更改和修理設計批准的合作安

排實施程序細則

(簽署日期: 2014 年 3 月 18 日)

6 、 中國民用航空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航處關於相互接受

零部件製造人批准書的合作安排實施程序細則

(簽署日期: 2013 年 9 月 10 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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